
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二期標準廠房 
工商服務事業廠商駐區案 

審議會議程 
 

一、 主席致詞 

二、 案由說明 

三、 申請業者簡報及審議： 

按抽籤順序進行簡報並審議，每一業者簡報不得超過 15分鐘並

進行詢答，詢答時間以 10分鐘為原則。 

四、 審議小組成員進行評分作業與評定序位並討論是否同意入區。 


